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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熱心公益及服務社群之精神，結合所學理論與實務，以達全人成長，

特訂定服務學習培養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服務學習培養課程，內容如下： 

一、本課程為校訂必修，每學期 18 小時，共二學期，0 學分。 

二、課程內容分為校園服務、校外社團服務二類： 

（一）校園服務：至各教學、行政單位從事學習環境服務、推展學術之相關活動及

建立服務理念為原則。由校園內申請單位提供服務學習課程內容規劃方案，

並經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審查通過。 

（二）社團服務：各社團以定時定點服務為原則，包含中小學學藝、生活輔導；弱勢

及公益團體之輔導；社區服務或其他相關服務，由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審查

通過。 

第三條   凡修習本校學士學位者，需於就學期間內修畢服務學習培養課程二學期，始得畢業。 

第四條   前條課程內容之申請流程如下： 

一、校園服務 

(一)由各教學、行政單位提送課程申請表（附錄 1），訂定服務目標與服務內容，

並於期末提報相關資料。 

(二)學生需於選課期間進行校內或鄰近學校服務之申請。並於學期中繳交個人期中

反思紀錄表、期末反思暨學習分享報告（附錄 2），繳交至服務單位。 

二、社團服務 

(一)各社團需向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每學期第 10 週至第 13 週提出申請與訓

練方案（附錄 1），並經審查通過後實施。 

(二)參與社團服務學習之學生，曾通過校、內外志工基礎訓練研習 12 小時者，得

折抵一次 6 小時服務時間並獲得證書。其餘時數可利用學期期間或寒暑假期間

執行。 

(三)學生於服務完竣並繳交資料後，交由社團輔導老師進行認定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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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服務學習培養課程者，需依規定請假。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

缺席者，以曠課論。 

凡請假者除公假外，其他請假均需以同等時數於當學期內補足，未補足者以曠課論。 

學生修習服務學習培養課程而曠課達三分之一者，該學期成績以不通過評定之。 

第六條   身心障礙之學生修習服務學習培養課程，其工作性質由服務單位及社團輔導老師

依實際狀況做適當調配。 

學生身體狀況特殊經服務單位或社團輔導老師、學務處及通識中心同意後，得予

免修。 

第七條   校外公益服務抵免學分如下： 

一、學生於各政府機關、學校或社福/教育基金會擔任國內、外志工，於服務完竣，取

得服務單位開立之志工服務時數證明，並繳交個人期中反思紀錄表、期末反思暨

學習分享報告（含照片或影片檔）（附錄 2），得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審查通過，

予以抵免。 

二、申請流程： 

(一)學生需先通過校、內外志工基礎訓練研習 12 小時，僅可折抵一次 6 小時服務

時間並獲得證書。並於每學期第 1 週至第 2 週，第 17 週至第 18 週，提送「校

外公益服務申請表」（附錄 3），經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審查通過，始得至

校外進行公益服務。 

(二)前項學分抵免，應連續於同一學期、寒假、暑假，於同一單位同一時段進行

18 小時之服務，並於結束或返校後 1 個月內提出申請。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申請校內各項獎學金時，服務學習培養課程成績得列為審查參考。 

第九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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